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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中市政府、彰化縣

政府。 

貳、案   由：國內「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自 90

年代推動迄今，已逾 10 多年，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卻迄未健全統一調度分配、風險預

測及應變管理機制，肇使國內多個縣市自

104 年初起，相繼陷入垃圾無法正常處理

致生民怨窘境，部分縣市焚化廠反因垃圾

量不足而頻繁停爐；甚且，該等垃圾無法

正常處理之縣市「垃圾妥善處理率」，竟

仍大部分呈現 100％，顯與事實難以契

合。又，臺中市政府除與彰化縣政府轄內

焚化廠違規超收處理事業廢棄物，背離環

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外，復將所

收受之南投縣垃圾率由約定每日 150 公噸

調降至 60 公噸，已違背雙方簽訂之行政契

約及區域合作政策。經核前開各機關均顯

有欠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係據報載略以：「國內部分縣市自民國(下同

)104 年初起，相繼陷入垃圾大戰，除因多座垃圾焚化廠

(下稱焚化廠)適逢歲修外，另外縣市調漲垃圾處理費率，

以及未依契約履行，亦肇致垃圾無法有效處理」等情，

究相關主管機關是否涉有違失，爰立案調查。嗣經本院

業務處相繼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針對屏東

縣琉球鄉於 104 年初發生垃圾堆置多日致影響觀光之原

因與處理情形查復本院略以：「……(三)報載琉球鄉垃

圾未清理事項，說明如下：1.地方制度法及廢棄物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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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垃圾處理係屬地方政府權責，縣府責無旁貸應

依法督導協助各鄉鎮市公所確實執行家戶垃圾清理及環

境衛生工作。屏東縣琉球鄉垃圾未轉運至崁頂焚化廠處

理案，查該鄉垃圾轉運契約於 103 年底到期，且次(104)

年度契約未能即時發包銜接運作，導致垃圾無法適時轉

運處理。……。經協商後琉球鄉公所轄內所堆置之垃圾

自 104 年 4 月 13 日至 18 日止已完成轉運至崁頂焚化廠

處理，共約 400 公噸……」、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

業同業公會陳訴略以：「為中部地區(臺中、彰化、南投

)最近陷入垃圾處理危機，4 萬公噸家戶垃圾急待處理，

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處可去，未見中央部會統合解決，任

由事情擴大，嚴重影響合法繳稅之事業機構與清除業者

權益……」、南投縣政府 2 度陳訴略為：「……建請協

助解決縣內家戶垃圾去化處置問題……」、「……請環

保署督促雲林縣林內鄉焚化爐趕快啟動，以降低目前堆

積的垃圾量及外運成本，並儘速研擬對沒有焚化爐縣市

的配套措施……」等陳訴案件，簽請併入本案調查。 

案經邀請環保署魏署長到院協助釐清案情，並召開

調查計畫研商會議後，分別函請環保署、審計部暨各審

計機關就有關事項查復併附佐證資料到院。嗣諮詢環境

工程、城鄉發展、區域規劃、廢棄物管理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復分別赴新北市八里焚化廠、雲林縣林內焚化廠、

彰化縣溪洲焚化廠、臺東縣焚化廠(現為臺東縣環境教育

中心)聽取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廢棄物管理處 、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雲林縣政府暨該縣環保

局、彰化縣環保局、臺東縣政府暨該縣環保局簡報及說

明，並實地履勘各廠相關設施與其維護保養及堪用情形。

再針對前揭調查發現疑點函詢環保署、高雄市政府環保

局、臺中市政府環保局、經濟部工業局，繼而持續蒐研

相關參考文獻及統計數據之調查發現，環保署、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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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彰化縣政府皆疏於監督，肇致所屬相關作為與措

施分別明顯存有疏漏不足或違法不當之處，均應予糾正。

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國內「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自90年代推動迄今

已逾10多年，各主管機關及焚化廠早應累積充分運作

經驗足以因應處理相關風險，且全國各焚化廠處理總

容量既近達垃圾實際焚化處理總量之2倍，每年更有

近達127萬公噸以上餘裕量，垃圾處理危機理應無從

發生，然國內部分縣市自104年初起，「區域合作機

制」明顯失靈，致使部分縣市垃圾無法正常處理而嚴

重久置，部分縣市焚化廠反因垃圾量不足而頻繁停

爐，突顯環保署統一調度分配、風險預測及應變管理

機制迄未健全，洵有欠當： 

(一)按地方政府得聯合清除、處理廢棄物，不得限制所

屬各執行機關清理轄區以外之廢棄物，且轄管焚化

廠如有垃圾處理餘裕量，應配合垃圾區域合作處理

之政策，同意環保署作為相關之調度。此分別有90

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7條：「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

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得擬訂設置管理

辦法，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設區域性聯合清

除、處理單位」、第70條：「執行機關……得清理

轄區以外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得

限制之」及環保署 95年 8月 15日以環署督字第

0950064973號函修正之「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階

段縣(市)政府應行配合事項」第5點(5)等規定及精

神，足資參照。 

(二)經查，本院早於90年代起，即曾多次調查「國內一

縣市一焚化爐政策」、「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

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等相關案件，環保署既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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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承諾推動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除將其納

入「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與展望」陳報行政院之

外，並已研訂「促進跨縣市合作處理一般廢棄物獎

勵要點」，以鼓勵縣市政府跨區合作有效清除、處

理一般廢棄物。然而，國內屏東(琉球)、南投、臺

中、彰化、雲林、新竹等縣市轄區自104年初起，

卻因「大型活動與大量觀光人潮」、「焚化廠歲修、

運轉效率、屆齡問題」、「契約屆期」、「地方政

黨輪替」……等大部分可預測因素或風險造成區域

合作機制失靈，肇使垃圾無法正常處理而發生嚴重

久置情事。反觀臺北市北投、高雄市中區焚化廠於

104年1至4月卻發生垃圾量不足致停爐時數偏高情

事，突顯全國焚化廠處理容量之調度及分配明顯失

當，區域合作機制形同虛設。以上分別有環保署104

年 6月 24日環署督字第 1040050665A號、同字第

1040050665號等函附卷足稽。 

(三)雖據環保署查復略以：「本署已研訂區域合作政策

及建置運作機制，為深化『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政

策』，全國各縣市公有衛生掩埋場及大型焚化廠等

設施之量能經通盤評析後，將全國分為 5大聯防

區……為及早因應避免發生垃圾處理危機，本署已

於104年2月10日邀集地方環保機關首長召開『垃圾

處理區域聯防機制』研商獲致共識……」、「本署

除正式以公文督導及協處之外，署長與相關主管亦

多次親赴地方視察督導及協助垃圾清理狀況……」

云云。惟「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既已推動逾

10多年，期間地方首長已迭有更換，國內各地焚化

廠亦已營運操作多年而累積足夠應變管理經驗，相

關運作機制及獎懲制度理應臻於完備，且據環保署

統計資料，近 3(101~)年全國焚化廠每日約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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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公噸之設計處理容量除大於全國家戶垃圾每

日約2萬0670公噸之總處理量
1
之外，更遠遠超過每

日約1萬2,353公噸之全國家戶垃圾實際焚化處理

總量
2
。以前述數據加以分析，全國焚化廠未收受處

理事業廢棄物前，每日及每年將有分別高達1萬2千

多噸及 4百公噸之餘裕量，收受處理事業廢棄物

後，每年亦有近達127萬公噸以上之餘裕量，核此

可觀之餘裕量，垃圾處理危機自無從發生，顯不因

上述相關可預測風險或因素而受顯著影響，突顯國

內家戶垃圾統一調度分配、風險預測及應變管理機

制迄未健全。 

(四)綜上，國內「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自90年代

推動迄今已逾10多年，各主管機關及焚化廠早應累

積充分運作經驗足以因應處理相關風險，且全國各

焚化廠處理總容量既近達垃圾實際焚化處理總量

之2倍，每年更有近達127萬公噸以上餘裕量，理應

不至發生垃圾處理危機，然國內部分縣市自104年

初起，「區域合作機制」明顯失靈，致使部分縣市

垃圾無法正常處理而嚴重久置，部分縣市焚化廠反

因垃圾量不足而頻繁停爐，突顯環保署家戶垃圾統

一調度分配、風險預測及應變管理機制迄未健全，

洵有欠當。 

二、「垃圾妥善處理率」係指轄區垃圾被合法廢棄物處理

設施妥善處理之民眾生活品質指標，既為環保署發布

之官方統計數據，允應據實詳盡，惟104年相繼發生

垃圾嚴重久置而無處可去之縣市，全國及該等縣市垃

圾妥善處理率竟仍大部分皆呈現100％，明顯與事實

                                      
1
 家戶垃圾總處理量包括焚化、掩埋及資源回收量。  

2
 每日家戶垃圾實際焚化處理總量係每年 420 萬公噸實際焚化處理總量除以每年帄均 340 個

工作日 (扣除歲修及日常維修保養時間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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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相符，不無美化數據，形成垃圾已被妥善處理之

假象，殊有欠當： 

(一)按政府機關發布之統計數據，允應據實詳盡，並應

經常稽核及複查，此分別有統計法第 16 條、第 2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4 條：「為提高統計效能，增

進統計確度，主計機關應隨時指派統計人員經常稽

核及複查各該政府機關及所屬機關之統計工作。」、

「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

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各機關依

法舉辦之統計調查，被調查者均有依本法第 20 條

規定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違反者，得依行政執行

法予以處罰。」等規定，可資參照。 

(二)據環保署公布之環保統計名詞定義，「垃圾妥善處

理」係指執行機關將資源垃圾回收或將廢棄物於設

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理場(廠)，予以妥善處理稱

之，如衛生掩埋、焚化爐焚化、巨大垃圾回收再利

用、廚餘回收及資源回收等。屬於民眾生活品質指

標之「垃圾妥善處理率」，則為(焚化量＋衛生掩

埋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資

源回收量)/垃圾產生量(含垃圾清運量、巨大垃圾

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及資源回收量 )×100

％。顯見「100％垃圾妥善處理率」係指執行機關

已將資源垃圾回收或將廢棄物於設置有防污設施

之垃圾處理場(廠)，全部均予以妥善處理，始足稱

之。 

(三)惟查，環保署網站「環保統計資料庫」及「環保統

計月報表」分別所載之全國及104年轄區相繼發生

垃圾無法正常處理而嚴重久置之屏東(琉球)、南

投、臺中、彰化、雲林、新竹等縣市，自103年迄

今之各月垃圾妥善處理率，除絕少部分月份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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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餘竟均仍顯示為100％，明顯與事實不符。 

(四)綜上，「垃圾妥善處理率」係指轄區垃圾被合法廢

棄物處理設施妥善處理之民眾生活品質指標，既為

環保署發布之官方統計數據，允應據實詳盡，惟 104

年相繼發生垃圾嚴重久置而無處可去之縣市，垃圾

妥善處理率竟仍絕大部分呈現 100％，明顯與事實

難以契合，不無美化數據，形成垃圾被妥善處理之

假象，殊有欠當。 

三、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轄內焚化廠經環保署查獲未

待轄內及跨區調度之家戶垃圾處理完竣後，即超收處

理事業廢棄物，不無為 104 年中部各縣市垃圾久置致

生民怨之部分原因，明顯背離斯時該等焚化廠興建意

旨、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及國內垃圾處理

區域合作原則，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甚明，洵難辭監

督不力之違失： 

(一)按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法第17條、第23條規

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

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有下列情形之

一，處新臺幣 (下同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

罰：一、違反第7條第3項、第16條之1或第17條之

規定者。……。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

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

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

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是國內垃圾焚化廠

之興建，既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辦理環評之開發

行為，自應依斯時審查通過之環評相關書件所載内

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倘有違反者，環評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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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自應依法查處。尤以政府機關主辦或管理之焚化

廠更應切實遵守國家各項法律規定，以資為民營事

業之表率，並達風行草偃之效。 

(二)據環保署分別查復略以：「國內垃圾焚化廠興建

原意及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或書件內容，

係以處理家戶垃圾(含跨區家戶垃圾)」優先，有

餘裕量時，再收受適燃性一般事業廢棄物，若家

戶垃圾量能不足，應降低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

量」、「一般廢棄物應由各執行機關負責清理」、

「各地方政府設置之垃圾焚化爐(廠)應優先處理

家戶垃圾……如發生垃圾焚化爐(廠)無法提供餘

裕量處理事業廢棄物時，請另覓公民營廢棄物處

理機構或經濟部輔導設置之北、中、南區事業廢

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協助處理。」、「俟處理完家

戶垃圾有餘裕量時，始得收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

物，如有違反，應依環評法規定告發處分」、「焚

化廠應優先滿足處理家戶垃圾之政策目標需求。

因此，各地方政府焚化廠之甲方保證量優先順位

應為轄內家戶垃圾，第二順位為協助跨區調度之

家戶垃圾，仍有餘裕量時，再予以收受一般事業

廢棄物，並回歸市場機制，予以妥處」、「目前

國內運轉中之垃圾焚化廠係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

興建，換言之，其財源係來自全體納稅之國民，

故應以處理國民產出垃圾為主；另各地方政府之

垃圾焚化爐若有餘裕量，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處

理，其處理成本應依『執行機關代清除處理一般

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訂定原則』確實核算，包括

設施興建、操作營運及土地使用等成本。」是各

地方政府垃圾焚化爐(廠)財源既來自全國民眾之

納稅，且廢棄物清理法更明定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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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各執行機關法定職責，自應優先處理民眾日

常生活所產生之垃圾無虞，俟有餘裕量時，始得

收受處理事業廢棄物，以落實政府投資興建垃圾

焚化廠之意旨；倘此規定及意旨得以落實，就國

內各地焚化廠總處理容量較民眾家戶垃圾焚化處

理總量約多達1倍之餘裕量(詳事實與理由一)審

視之，自無垃圾處理危機發生之可能。以上並有

環保署 104年年 1月 5日環署督字第 1040000001

號、同年1月27日同字第1040007034號、同年2月2

5日同字第1040015578號、同年3月20日同字第104

0022305號、同年4月10日同字第1040027780號、

第1040027780A號、同年5月12日同字第104003781

1號、同年5月27日同字第1040042167號、同年6月

29日同字第 1040051594號等函及 104年 2月 10日

「垃圾處理區域聯防機制」研商會議紀錄，在卷

足憑。 

(三)惟查，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轄內焚化廠經環

保署查獲發現，未待轄內及跨區調度之家戶垃圾

處理完竣後，即超收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不無

為 104年中部縣市垃圾久置致生民怨之部分原

因，除明顯背離斯時焚化廠興建意旨、環評相關

書件所載内容而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甚明之外，

更與國內垃圾處理區域合作原則難以契合。以上

分 別 復 觀 環 保 署 104 年 4 月 10 日 環 署 督 字 第

1040027780號、同年 4月 21日同字第 1040031154

號、同年5月12日同字第1040037811號、同年6月

29日同字第 1040051594號、同年 7月 7日同字第

1040054624號等函及環保署查復本院資料分別載

明略以：「臺中市轄內3座垃圾焚化廠環境影響評

估書件內容中，明列『若處理量有餘裕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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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得併同處理』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處

理上限值』等承諾事項。……應俟轄內及跨區調

度之一般廢棄物均已處理完竣，仍有處理餘裕量

時，方得收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且不得超出

環評承諾上限值……」、「彰化縣溪州焚化廠長

期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以致無法及時消化暫置

於 各 鄉 鎮 掩 埋 場 及 焚 化 廠 傾 卸 帄 臺 之 廢 棄

物……」、「……查溪州焚化廠自103年下半年起

於傾卸帄臺陸續暫置廢棄物，104年4月份完成歲

休後，貯坑量達 13,000公噸，傾卸帄臺暫置約

2,300公噸廢棄物，彰化縣轄內鄉鎮市掩埋場並已

暫置大量垃圾待處理，惟該廠卻仍於104年4月1日

至 27日間，持續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達 337.8公

噸，與環評書件所載內容不符；此外，該廠於廢

棄物進廠後，無法全數進入貯坑保持負壓規範，

亦與環評書件內容不符……」、「……查臺中市

烏日、后里及文山等3座焚化廠……環保局每日可

調控之處理容量達1,894公噸/日，依環保局103年

度於本署焚化廠營運管理資訊系統所申報資料，

臺中市轄一般廢棄物帄均清運量僅 1,054公噸 /

日。因此，所屬3座焚化廠處理轄內一般廢棄物之

外，應有充足容量可優先協助處理臨近縣、市之

家戶垃圾。……環保局若持續收受一般事業廢棄

物，致排擠一般廢棄物處理容量而需轉運至外縣

市焚化處理，已違反焚化廠興建之目的、環評法

及環評承諾事項……」、「查臺中市大里區掩埋

場目前約堆置 8,700公噸家戶垃圾……進度已嚴

重落後。……應縮減文山廠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

量，以……處理目前大里區掩埋場所堆積之家戶

垃圾……另依本署焚化廠營運資訊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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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資料顯示，貴轄3座焚化廠有2座貯坑處

理量已超過設計容量甚多，包括文山廠(設計容量

4,880公噸，實際貯存量11,060公噸)超過設計容

量6,180公噸(126.6％)及烏日廠(設計容量5,400

公噸，實際貯存量7,623公噸)超過設計容量2,223

公噸 (41.2％ )，應立即採取有效處理因應措

施……」、「……臺中市超收1.55萬公噸一般事

業廢棄物，排擠家戶垃圾處理量能……」、「……

查臺中市共有3座垃圾焚化廠，每日處理能量2,400

公噸，扣除該市家戶垃圾約每日1,200公噸後，每

日尚有1,200公噸餘裕量……」，以及臺中市政府

環保局104年7月14日中市環廢字第1040069933號

函檢附之「臺中市垃圾處理問題調查說明報告」

自承略以：「103年本市文山廠全年『一般事業廢

棄物』進廠量為192,510公噸……除103年2月份實

際進廠量低於核定量(每月15,104公噸)外，其餘

月份實際進廠量皆超過本局核定量。……仍無法

有效解決本市文山廠超收事業廢棄物問題，該結

果造成本市 3座焚化爐負擔過量並導致後續垃圾

處理問題之主因之一」等語，益資印證。 

(四)綜上，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轄內焚化廠經環保

署查獲未待轄內及跨區調度之家戶垃圾處理完竣

後，即超收處理事業廢棄物，不無為 104 年中部各

縣市垃圾久置致生民怨之部分原因，明顯背離斯時

該等焚化廠興建意旨、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

內容及國內垃圾處理區域合作原則，違反環境影響

評估法甚明，洵難辭監督不力之違失。 

四、臺中市政府率將所收受之南投縣垃圾由約定每日150

公噸調降至60公噸，致使南投縣政府載回之底渣量由

約定每日22.5公噸減至6.6公噸，已違背雙方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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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及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政策，造成南投縣政府

轄內垃圾嚴重久置、無法處理而向本院不斷陳訴情

事，顯有欠當： 

(一)按地方制度法第24-1條、第24-2條、第24-3條分別

明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

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

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

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

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1項跨區域合

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依前條第1項規定訂定行政契約時，應

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行政契約

之團體或機關。……。六、違約之處理方式。……」、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

務；遇有爭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

調或依司法程序處理」是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處理跨區域垃圾處理自治事務，得與其他直轄市、

縣(市)政府訂定行政契約，以促進區域資源之有效

利用，並增進居民之福祉。 

(二)經查，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基於垃圾清理跨區

合作原則及雙方垃圾處理需要，在環保署見證下，

於103年3月24日訂立行政契約，其條款載明略以：

「第1條、自103年1月1日起甲方(臺中市政府，下

同)同意代焚化處理乙方之可燃性一般廢棄物，乙

方(南投縣政府，下同)每日交付之廢棄物量以150

公噸為原則，並視焚化廠處理餘裕量依實際狀況調

增。第2條、甲方同意協助乙方代處理南投縣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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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般廢棄物，每公噸1,000元整。並依臺中市政

府或市議會決議內容配合調整。……。第9條、甲

乙雙方有未執行本契約之情形時，甲乙雙方均同意

由環保署在不違反法令規定之範園，得於違約事由

排除前，停止對違約一方支付中央環保補助款以為

違約罰則。甲乙雙方於合作期間內，若乙方交付之

廢棄物未達第1條規定之廢棄物量時，且甲方仍有

餘裕量可處理時，乙方不得將轄內清運廢棄物另委

託第三者處理。第10條、乙方應將交付甲方垃圾

量，所產生15％比例之底渣，由乙方載回處理，甲

方支付底渣處理費用每公噸1,000元整。第11條、

本契約經由甲乙雙方代表簽署，並經環保署見證後

生效，合約有效期限為2年(至104年底止)，必要

時，得經雙方協議，並經環保署同意後縮短或延長

之。……」。嗣自103年8月起，南投縣轄內垃圾發

生垃圾堆置而無法處理情事，至104年6月24日止，

累積堆置總量約6,000公噸，南投縣政府爰分別於

同年4月、10月間向本院地方巡察委員陳訴在案，

以上並有環保署提供之南投縣草屯掩埋場垃圾堆

積情形現勘紀要，在卷可稽。 

(三)惟查，臺中市政府自104年3月9日起，自行將所收受

之南投縣垃圾由約定每日之150公噸(上開契約第1

條)調降至60公噸，致使南投縣政府載回之底渣量

由每日約定之22.5公噸(上開契約第10條)減至6.6

公噸，顯已違背上開行政契約及垃圾處理區域合作

政策，以上分別有環保署同年4月16日環署督字第

1040029599號、同年5月4日同字第1040031849號、

同年5月29日同字第1040043109號、同年6月8日同

字第1040043049號等函附卷足憑。 

(四)綜上，臺中市政府自行將所收受之南投縣垃圾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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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日150公噸調降至60公噸，致使南投縣政府載

回之底渣量由每日約定22.5公噸減至6.6公噸，已

違背雙方簽訂之行政契約及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政

策，造成南投縣政府轄內垃圾嚴重久置、無法處理

而不斷向本院陳訴情事，顯有欠當。 

據上論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中市政府、彰化

縣政府經核均顯有欠當，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

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並依法妥處見復。 

提案委員：陳慶財 

李月德 

陳小紅 

尹祚芊 

章仁香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2    月    3    日  

  

 


